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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机构设立

第八条 市和县级市、区应当根据本地经济社会事业发展需要，



（一）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，具有法人资格；�

（二）有良好社会声誉法人资格



实行持证上岗。

第十七条 农贷公司设立须经筹建和开业两个阶段。（《





（二）未经批准从事超经营范围活动；

（三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高息放贷、牟取暴利；

（四）采取不法手段进行收贷;

（五）账外经营;

（六）在执行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中弄虚作假,故意隐瞒实际经营状况；

（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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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苏州市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评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促进全市小额贷款行业健康发展，引导农村小额贷款公司（



初评结果进行复评。

（三）核查

对初评和复评结果不一致的，市金融办将组织进行核查，并根据核查结果确定最终评级结果。

第八条



附件：

苏州市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评级参考标准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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